
企业外派员工取得所得税收风险自查工作要求 
各位纳税人：

此次“走出去”企业境外税收风险自查工作是以国家税务总局和北京市反避税调查局的相关专项工作要求为基础，依托我局前期建立的《“走出去”企业清册》及日常纳税申报信息，对所辖“走出去”企业开展的又一次全面的境外税收风险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一、自查风险点

（一）风险点一：应申报未申报税款
居民个人从境外企业取得所得，产生自行申报义务，由于大多数个人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意识薄弱、对所得确认的理解不同、变相或隐性取得所得等因素，且税务机关对境外涉税信息监控困难，造成纳税人未按规定申报缴纳境外所得。

主要存在三种风险情况：一是居民个人已从境外企业取得所得，但未将境外所得转入境内，未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二是居民个人从境外企业取得所得，且已将境外所得转入境内，未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三是居民个人从境外企业取得所得，在来源地已缴纳税款或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未按规定进行申报。上述风险为居民个人从境外企业取得所得风险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二）风险点二：应申报少申报税款
居民个人从境外企业取得所得，纳税申报时少报收入、境外所得税收抵免额计算错误、汇率计算误差等因素，造成纳税人少申报境外所得。

（三）风险点三：未按时申报税款
居民个人从境外企业取得所得后，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自行申报，但由于各国纳税年度不一致，对纳税人履行纳税申报、缴纳税款义务的时间规定也各有不同等因素，造成纳税人未按时申报境外所得。

（四）风险点四：税款抵免不规范
居民个人从境外取得所得并在境外缴纳税款后，可按相关规定进行抵免，由于各国税款凭证及清缴时间不一致，基层税务机关无法认定个人境外所得的金额，造成纳税人税款抵免额错误。

政策依据：
1.我国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安排）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44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4〕89号)

6.《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1998〕126号）

7.《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国税发〔2006〕162号）

8.《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21号）

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8号）
二、自查工作要求

“走出去”企业涉及境外投资的需针对风险点所列风险进行自查。如果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其他涉税问题，请一并向我局反馈。

自查完成后需在2019年9月20日前向主管税务所报送以下材料（纸质资料需加盖公章，外文资料需同时提交翻译件）：

（一）《企业外派员工取得所得税收风险自查报告（模板》（模板见附件），纸质版及电子版均需报送；

三、其他要求

对于自查发现问题的，请在补充、调整纳税申报或是补缴税款前先行与我局国际科联系，以协助企业规范进行相应操作，联系人：关丽丽，电话：87525115。

   国际税务管理科

                                  201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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